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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KQY]前    言
根据山东市政行业协会《关于印发第一批团体标准制定计划的通知》（鲁市协字〔2020〕11号）的要求，标准编制组在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国内外科研成果和大量实践经验、组织专家论证、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规范。
本标准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在总结相关施工经验以及参考现有技术规范、行业标准的基础上，广泛征求行业意见，致力于保障城市中小跨径拱桥的设计及施工质量，进一步推动城市拱桥标准化施工。
本标准主要内容包括1.总则；2.术语和符号；3.基本规定；4.结构计算；5.构造；6.施工；7.支架现浇法；8.施工监测；9.质量验收；10.运营管理。
本标准由山东省市政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起 草 单 位：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交通规划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路桥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员：高永青　王言磊　刘静波　张光桥　高  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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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378][bookmark: _Toc4834]1  总    则
1.0.1  为加强城市现浇钢筋混凝土拱桥施工技术管理，规范施工技术标准，保证工程质量，特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新建和改扩建城市中小跨径现浇钢筋混凝土拱桥的设计、施工，主拱圈采用支架现浇法施工。
1.0.3  城市现浇钢筋混凝土上承式拱桥的设计施工除应执行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和地方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18275][bookmark: _Toc29607]2  术语和符号
[bookmark: _Toc32297][bookmark: _Toc958]2.1  术    语
2.1.1  钢筋混凝土箱形拱桥 reinforced concrete box arch bridge
主拱采用钢筋混凝土材料形成箱形截面作为主要承重结构的桥梁。
2.1.2  肋拱 rib arch
拱圈全宽由分离的两个或多个箱形或实体截面构成。
2.1.3  合龙温度 closure temperature
浇注合龙段时混凝土的温度
2.1.4  预拱度 camber
为抵消主拱施工阶段恒载累计竖向变形及部分活载竖向变形产生的总挠度，而在施工主拱时所预留的与总挠度方向相反的校正量值。
2.1.5  组合截面主拱 composite section of main arch
受力截面为钢管混凝土或钢与钢筋混凝土复合成共同受力组合截面的主拱。
2.1.6  施工缝 construction joint
因设计要求或施工需要分次浇筑，而在先、后浇筑的混凝土之间形成的接缝。
2.1.7  支架 support
用于支承模板或其他施工荷载的临时结构。
2.1.8  施工荷载 construction load
施工阶段施加在结构或构件上的临时荷载，包括施工机具设备、模板和其他材料、人群、风力、拱桥单向推力等。
[bookmark: _Toc8392][bookmark: _Toc21559]2.2  符    号
——桥涵结构重要性系数；
——作用组合（其中汽车荷载应计入冲击作用）的效应设计值；
——构件承载力设计值；
φ——轴心受压构件稳定系数；
——箱形拱拱箱高度；
——主拱圈净跨径；
——拱箱高度调整系数。


[bookmark: _Toc10627][bookmark: _Toc22715]3  基本规定
3.0.1  施工前应编制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方案）文件，符合《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50）及《城市桥梁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2）要求。
3.0.2  施工过程遵循分段、对称、均衡、同步的原则。
3.0.3  应根据设计合龙温度和制订的施工进度计划，预测主拱合龙时间段和实际合龙温度区间，对温度差进行修正。
3.0.4  应对主体结构和临时结构进行全过程施工监控，并符合《公路桥梁施工监控技术规程》（JTG/T 3650-01）相关监控要求。






[bookmark: _Toc11578][bookmark: _Toc16594]4  结构计算
[bookmark: _Toc14672][bookmark: _Toc24917]4.1  一般规定
4.1.1  城市现浇混凝土上承式拱桥的设计基准期为100年。
4.1.2  城市现浇混凝土上承式拱桥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进行设计，两种极限状态对应情况如下：
 1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对应于结构或结构构件达到最大承载能力或出现不适于继续承载的变形或变位的状态。
 2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对应于结构或结构构件达到正常使用或耐久性能的某项规定限值的状态。
4.1.3  城市现浇混凝土上承式拱桥在施工期间和运营期间，应考虑按持久状况、短暂状况、偶然状况、地震状况进行极限状态设计。四种设计状况对应的极限状态，应按现行《城市桥梁设计规范》（CJJ 11）的有关规定执行。
4.1.4  城市现浇混凝土上承式拱桥设计采用的作用分为永久作用、可变作用、偶然作用和地震作用四类，作用与作用效应组合均应按现行《城市桥梁设计规范》（CJJ 11）的有关规定执行。
4.1.5  城市现浇混凝土上承式拱桥的主拱圈可按裸拱进行受力计算，不考虑拱上建筑与主拱圈的联合作用。当考虑拱上建筑与主拱圈的联合作用时，拱上建筑的结构构造应符合计算预设条件。
4.1.6  城市现浇混凝土上承式拱桥在施工期间，应验算各阶段拱圈控制截面的强度、刚度及其稳定性。
4.1.7  对于主拱圈采用板拱的城市现浇混凝土上承式拱桥，主拱圈宽跨比小于1/20时，应验算拱圈的横向稳定。
4.1.8  多跨无铰城市现浇混凝土上承式拱桥应按连拱计算。当桥墩抗推刚度与主拱圈抗推刚度之比大于37时，可按单跨拱桥计算。
[bookmark: _Toc15505][bookmark: _Toc2150]4.2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
4.2.1  当城市现浇混凝土上承式拱桥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应采用作用效应的基本组合和偶然组合。
4.2.2  城市现浇混凝土上承式拱桥主拱圈的持久状况设计，应根据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要求，按偏心受压构件进行承载力及稳定计算。
4.2.3  城市现浇混凝土上承式拱桥在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时，其设计安全等级应按现行《城市桥梁设计规范》（CJJ 11）的有关规定执行，宜按一级进行设计。
4.2.4  城市现浇混凝土上承式拱桥构件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应采用下列表达式：
（4.2.1）
式中：——桥梁结构重要性系数，按桥梁设计安全等级，一级、二级分别取用1.1、1.0，桥梁设计安全等级应符合现行《城市桥梁设计规范》（CJJ 11）的有关规定。
S——作用组合（其中汽车荷载应计入冲击作用）的效应设计值，按现行《城市桥梁设计规范》（CJJ 11）的规定，对持久设计状况应按作用基本组合计算。
R——构件承载力设计值。
4.2.5  城市现浇混凝土上承式拱桥主拱圈正截面受压区混凝土的压应力图形简化为等效的矩形应力图。矩形应力图高度与实际受压区高度的比值，C50及以下强度混凝土取0.8，C80及以上强度混凝土取0.74，中间按直线内插求得。矩形应力图的压力强度取混凝土的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4.2.6  城市现浇混凝土上承式拱桥主拱圈除应计算弯矩作用平面抗压承载力外，尚应按轴心受压构件验算垂直于弯矩作用平面的抗压承载力，此时不考虑弯矩的作用，但应考虑轴心受压构件稳定系数φ的影响。
[bookmark: _Toc13491][bookmark: _Toc154]4.3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计算
4.3.1  当城市现浇混凝土上承式拱桥进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时，应采用作用效应的标准组合、频遇组合和准永久组合。
4.3.2  各类环境中，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最大裂缝宽度计算限值，应按现行《公路工程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JTG/T 3310）的有关规定执行。
4.3.3  城市现浇混凝土上承式拱桥构件的变形应根据线弹性理论的方法计算。
4.3.4  城市现浇混凝土上承式拱桥主拱圈成桥状态的恒载变形总量，应根据主拱圈成拱方法和拱上加载程序，由各施工阶段的恒载变形累计。
4.3.5  城市现浇混凝土上承式拱桥主拱圈应设置预拱度，预拱度应为主拱圈恒载累计变形、混凝土徐变挠度和1/2活载挠度之和。
4.3.6  城市现浇混凝土上承式拱桥主拱圈在车道荷载（不计冲击作用）作用下，正负挠度绝对值之和的最大值不应大于计算跨径的1/1000。



[bookmark: _Toc7501][bookmark: _Toc31285]5  构    造
[bookmark: _Toc11379][bookmark: _Toc10091]5.1  一般规定
5.1.1  按主拱圈截面型式，城市现浇混凝土上承式拱桥可分为板拱、肋拱、箱形拱等。按拱上建筑的构造方式，可分为实腹式拱桥和空腹式拱桥。
5.1.2  城市现浇混凝土上承式拱桥应根据桥址处的地形地貌、水文、地质、通航等条件，确定分孔、跨径、桥型、墩台构造。
5.1.3  钢筋混凝土主拱圈的矢跨比宜为1/4.5～1/8，不宜小于1/12。主拱圈拱轴线宜采用悬链线。
5.1.4  多孔拱桥宜选用等跨分孔方案，当受地形、地质、通航或其他特殊要求限制时，可采用不等跨分孔方案。
[bookmark: _Toc12368][bookmark: _Toc20389]5.2  主拱构造
5.2.1  主拱圈为无铰板拱时，其主要受力钢筋应伸入墩台内锚固，锚固长度不小于拱脚截面高度的1.5倍，同时满足现行《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 3362）中钢筋最小锚固长度的要求。
5.2.2  主拱圈为肋拱时，可采用双肋式或多肋式结构，拱肋间应设置横系梁，最外侧拱肋间距不宜小于跨径的1/15。
5.2.3  主拱圈为箱形拱时，截面挖空率可取50%～70%。拱箱的顶板、底板、腹板厚度均不应小于10cm，顶板、底板厚度宜大于15cm。拱箱内宜按间距2.5m～5m设置横隔板，控制截面附近应适当加密，横隔板厚度可取10cm～15cm。
5.2.4  箱形拱的拱箱高度宜取主拱圈净跨径的1/45～1/70，可按式（5.2.4）计算选取。
 （5.2.4）
式中：——主拱圈净跨径，m。
——宜取0.7～1.5m。
[bookmark: _Toc11322][bookmark: _Toc3475]5.3  墩台构造
5.3.1  多孔拱桥的钢筋混凝土重力式桥墩（单向推力墩除外），墩顶顺桥向宽度可取主拱圈跨径的1/15～1/30，墩身两侧的坡比可取20:1～30:1（竖：横）。
5.3.2  多孔拱桥应根据基础安全性及施工设备情况，设置单向推力墩或其他抗单向推力措施。单向推力墩宜每隔3～5孔设置一个，其构造尺寸应根据计算确定。
5.3.3  根据桥址具体条件，拱桥桥台可采用重力式U型桥台、空心桥台（内填砂砾材料）、组合式桥台或其他型式桥台。
5.3.4  重力式U型桥台的尺寸可按现行《公路圬工桥涵设计规范》（JTG D61）的有关规定执行。组合式桥台适用于中、小跨径拱桥，一般采用桩基础或沉井基础。
5.3.5  拱桥台背填土应在主拱圈合龙前完成，必须分层夯实，且压实度不应小于96%。同时应采取有效防护措施，避免台后填土受水流侵蚀和冲刷。
[bookmark: _Toc4013][bookmark: _Toc7525]5.4  其他细部构造
5.4.1  实腹式拱桥应在拱脚上方设置伸缩缝，并在横桥向贯通全宽，竖向自拱脚贯通至人行道、栏杆。
5.4.2  空腹式拱桥采用拱式拱上建筑时，侧墙、人行道、栏杆等在腹拱拱脚铰上方应设置伸缩缝，在腹拱拱顶铰上方应设置变形缝，避免拱上建筑产生裂缝。伸缩缝宽度可取2～3cm，变形缝可不留缝宽。
5.4.3  空腹式拱桥采用梁（板）式拱上建筑时，端腹孔的梁（板）如支承于桥墩台身墙顶部时，应设置活动支座，以适应主拱变形。
5.4.4  拱背护拱上方应铺设防水层，用以将透过桥面铺装渗入拱腹的雨水汇集至泄水管处。拱腹泄水管宜布置在主拱圈跨径1/4处，且泄水管应伸出结构表面5cm～10cm，避免雨水顺结构表面流下。


[bookmark: _Toc22191][bookmark: _Toc2256]6  施    工
[bookmark: _Toc2243][bookmark: _Toc20185]6.1  一般规定
6.1.1  城市现浇混凝土上承式拱桥施工应符合《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50）、《城市桥梁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2）等相关规范要求。
6.1.2  钢支架的设计应符合现行《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的规定。采用定型钢管脚手架作为支架材料时，应满足《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支架安全技术规程》（JGJ231）、《建筑施工门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JGJ/T128）或《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的规定。采用其他材料的支架的设计应符合其相应的专门技术规定。
6.1.3  模板的设计可按现行《建筑施工模板安全技术规程》（JGJ 162）的规定执行，采用冷弯薄壁型钢时应符合《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GB 50018）的规定，采用定型组合钢模板时应符合现行《组合钢模板技术规范》（GB/T 50214）的规定。
[bookmark: _Toc2990][bookmark: _Toc6413]6.2  墩台施工
6.2.1  对墩台施工所采用的托架、支架或抱箍等临时结构，应进行受力分析计算与验算。支架宜直接支承在承台顶部；当必须支承在承台以外的软弱地基上时，应对地基进行妥善加固处理，并应对支架进行预压。
6.2.2  模板与墩台身之间应密贴，不应出现漏浆现象。钢筋安装施工时，应避免在钢筋的接头处起弯，并应保证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对支座垫石的预埋钢筋及上部结构所需要的预埋件，其位置应准确。
6.2.3  施工过程中应采取保护措施，防止对墩、台身成品造成损伤和污染。
6.2.4  应进行桥台软土地基的相关计算分析，并采取相关措施提高地基承载力，在条件许可范围内可采用桥台加止滑块的方式抵抗水平推力。
[bookmark: _Toc27691][bookmark: _Toc1530]6.3  主拱施工
6.3.1  跨径较小的拱圈或拱肋，应按拱圈的全宽从两端拱脚向拱顶对称地连续浇筑混凝土，并应在拱脚混凝土初凝前全部完成。跨径较大的拱圈或拱肋，应沿拱跨方向分段对称浇筑，分段的位置应以拱架受力对称、均匀和变形小为原则，且宜设置在拱顶、1/4跨、拱脚及拱架节点等部位；各段的接缝面应与拱轴线垂直，各分段点应预留间隔槽，其宽度宜为0.5～1.0m，槽内有钢筋接头时，其宽度尚应满足钢筋接头的需要。
6.3.2  浇筑拱圈混凝土时，应严格按照预先制定的程序，对称于拱顶进行浇筑，并应控制两端的浇筑速度，避免产生过大的偏差。分段浇筑时，各分段内的混凝土宜一次连续浇筑完成，因故中断时，应浇筑成垂直于拱轴线的施工缝；如已浇筑成斜面，应凿成垂直于拱轴线的平面或台阶式结合面。
6.3.3  间隔槽混凝土的浇筑应符合设计规定，设计未规定时，应在拱圈混凝土的强度达到设计强度的85%后，由拱脚向拱顶对称进行浇筑；拱顶及拱脚间隔槽的混凝土应在最后封拱时浇筑。
6.3.4  当拱圈混凝土采用分环（层）、分段法浇筑混凝土时，纵向钢筋宜分段设置，且其接头应设在最后的几个间隔槽内，待浇筑间隔槽混凝土时再连接。
6.3.5  当钢筋混凝土箱形拱圈采用先在拱架上组装部分预制部件然后现浇混凝土的方法进行施工时，组装和现浇均应从两拱脚向拱顶对称进行。箱形拱圈的底板施工时，应按拱架的变形情况设置间隔缝，缝内的混凝土应在底板合龙时浇筑；拱圈的底、腹板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强度的85%后方可安装顶板底模，铺设钢筋，现浇顶板混凝土。
6.3.6  拱圈合龙的温度应符合设计要求，设计未要求时，宜选择夜间气温较稳定时段的温度。拱圈合龙前如采用千斤顶对两侧拱圈施加压力的方法调整拱圈应力，拱圈混凝土的强度应达到设计规定的强度。
6.3.7  拱圈在浇筑过程中，应监测拱架的变形，如变形量超过计算值，应停止浇筑，及时查明原因，并采取加固拱架或调整加载顺序等措施后再继续浇筑，保证施工安全。
[bookmark: _Toc12516][bookmark: _Toc15178]6.4  拱上建筑施工
6.4.1  对于实腹式拱的拱上建筑，由拱脚向拱顶对称、均衡地砌筑拱上建筑。拱上填料宜在侧墙砌完后再分层进行填筑。侧墙与桥台间设伸缩缝隔开，多拱拱桥还应在桥墩顶部设伸缩缝隔开。
6.4.2  为防止腹拱圈受到主拱圈卸架时的变形影响，应在主拱圈砌完后，先砌腹拱横墙和实腹段，待卸落拱架后再砌筑腹拱圈。腹拱上的侧墙应在腹拱拱铰处设置变形缝。
6.4.3  按设计规定程序砌筑拱上建筑，并在砌筑过程中对拱圈变形进行监控，确保拱圈稳定。
6.4.4  多跨连续拱桥的拱上建筑，当桥墩不按施工单向受力墩设计时，应注意相邻孔间的拱上建筑对称均衡施工，避免桥墩承担过大的单向推力，以免影响拱圈的质量和安全。
6.4.5  实腹式拱上建筑宜采用填充式。拱腹填料宜采用透水性好、土侧压力小的砾石、碎石、粗砂、卵石类黏土或其他轻质材料。当散粒料不易取得时，可采用砌筑式拱腹填料。
6.4.6  大、中跨径的拱桥，特别是当矢高较大时，宜采用空腹式拱上建筑。空腹式拱上建筑按腹孔构造型式，可分为拱式和梁（板）式。按腹孔顺桥向布置范围，可分为带实腹段的空腹拱和全空腹拱。
6.4.7  带实腹段的空腹拱，其腹孔顺桥向布置范围宜为主拱圈跨径的1/2～2/3。
6.4.8  全空腹拱的腹孔数宜采用奇数，避免拱顶设置立柱，使拱顶受力不利。
6.4.9  采用拱式拱上建筑时，靠近墩台的一孔腹拱应为三铰拱；采用梁（板）式拱上建筑时，梁（板）宜采用简支结构。
6.4.10  主拱圈及腹拱圈的拱顶处，填料厚度（含路面结构）均不宜小于30cm。
[bookmark: _Toc2648][bookmark: _Toc19201]6.5  养护
6.5.1  现浇混凝土初凝后，应采用覆盖养生布不间断喷淋养护，使混凝土保持湿润状态，以防止混凝土表面出现裂纹。特别要注意混凝土的湿润、经常洒水，应保持潮湿状态最少7天，湿养护不间断，不得形成干湿循环。混凝土在养护期间或未达到一定强度之前，防止遭受振动。
6.5.2  混凝土去除表面覆盖物或拆模后，应对混凝土采用蓄水、浇水或者覆盖洒水等措施进行潮湿养护，也可在混凝土表面处于潮湿状态时，迅速采用土工布、麻布、草帘等材料将暴露面混凝土覆盖或者包裹。
6.5.3  在任意养护时间，养护用水温度与砼表面温度差不宜过大。
6.5.4  混凝土养护期间，技术人员应对混凝土的养护过程作详细记录。
6.5.5  拱上建筑的砌筑，必须在拱圈合龙和空缝填塞之前完成，并经过数日养护，当砌缝砂浆强度达到70%设计强度以后才能进行。养护时间不少于3昼夜，跨度较大时应适当延长养护时间。

[bookmark: _Toc14484]
[bookmark: _Toc24855]7  支架现浇法
[bookmark: _Toc10697][bookmark: _Toc4757]7.1  一般规定
7.1.1  本章适用于主拱采用有支架施工方法的城市中小跨径现浇混凝土拱桥。
7.1.2  施工前应根据拱桥的结构特点和受力特性，进行施工设计和施工计算；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应制订专项施工方案。
7.1.3  大跨度拱桥的施工应进行过程控制，使拱的轴线、内力等满足设计的要求；关键工序的施工应尽量避开可能发生的灾害性天气，并应在施工中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保证结构安全。
[bookmark: _Toc8028][bookmark: _Toc6280]7.2  支架设计
7.2.1  模板、支架的设计应根据工程结构形式、荷载情况、地基土类别、施工设备和材料性能等条件进行，且宜优先采用标准化、定型化的构件。
7.2.2  支架的地基与基础设计应符合现行《城市桥梁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2）的规定。
7.2.3  支架的构造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支架的构造形式宜综合所采用的材料类别、所支承的结构及机具荷载、地形及环境条件、地基情况等因素确定。
 2  支架的立杆之间应根据其受力要求和结构特点设置水平和斜向等支撑连接杆件，增强支架的整体刚度和稳定性。
7.2.4  支架的设计应考虑下列各项荷载：
 1  模板、支架自重。
 2  新浇筑混凝土、钢筋、预应力筋或其他圬工结构物的重力。
 3  施工人员及施工设备、施工材料等荷载。
 4  振捣混凝土时产生的振动荷载。
 5  新浇筑混凝土对模板侧面的压力。
 6  混凝土入模时产生的水平方向的冲击荷载。
 7  设于水中的支架所承受的水流压力、波浪力、流冰压力、船只及其他漂浮物的撞击力。
 8  其他可能产生的荷载，如风荷载、雪荷载、冬季保温设施荷载、温度应力等。
7.2.5  验算支架的刚度时，支架受载后挠曲的杆件（横梁、纵梁），其弹性挠度应不大于相应结构计算跨度的1/400。
7.2.6  验算支架在自重和风荷载等作用下的抗倾覆稳定性时，其抗倾覆稳定系数应不小于1.3。
[bookmark: _Toc27714][bookmark: _Toc5725]7.3  支架搭设
7.3.1  支架的搭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支架应按方案要求进行搭设。立柱应垂直，节点连接应可靠。
 2  高支架应设置足够的斜向连接、扣件或缆风绳，横向稳定应有保证措施。
 3  支架在搭设完成后，应对其平面位置、顶部高程、节点连接及纵、横向稳定性进行全面检查，符合要求后，方可进行下一工序。
7.3.2  支架应结合模板的安装一并考虑设置预拱度和卸落装置，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置的预拱度值，应包括设计预拱度和施工预拱度两部分。
 2  施工预拱度应考虑下列因素：模板、支架承受施工荷载引起的弹性形变；受载后由于杆件接头的挤压和卸落装置压缩而产生的非弹性形变；支架地基在受载后的沉降变形。
 3  专用支架应按其产品的要求进行模板的卸落；自行设计的普通支架应在适当部位设置相应的木楔、木马、砂筒或千斤顶等卸落模板装置，并应根据结构形式、承受的荷载大小确定卸落量。
[bookmark: _Toc8484][bookmark: _Toc4352]7.4  支架预压
7.4.1  支架宜根据其结构形式、所用材料和地基情况的不同，在施工前确定是否对其进行预压，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位于刚性地基上的刚度较大且非弹性变形可确定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支架，在经计算并通过一定审核程序，确认其满足强度、刚度和稳定性等要求的前提下，可不预压；但在施工过程中应对支架的材料和安装施工质量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
 2  对位于软土地基或软硬不均地基上的支架，宜通过预压的方式，消除地基的不均匀沉降和支架的非弹性变形。
 3  对支架进行预压时，预压荷载宜为支架所承受荷载的1.05～1.10倍，预压荷载的分布宜模拟需承受的结构荷载及施工荷载。
 4  对采用定型钢管脚手架作为承重杆件的满布式支架进行预压时，可按现行《钢管满堂支架预压技术规程》（JGJ/T194）的规定执行。
7.4.2  支架变形观测点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结构跨径不超过40m时，沿结构的纵向每隔1/4跨径应布置一个观测断面；当结构跨径大于40m时，纵向相邻观测断面之间距离不得大于10m。
 2  每个观测断面上的观测点应不少于5个，且对称布置。
 3  每组观测点应在支架顶部和支架底部对应位置上布设。
7.4.3  支架预压荷载
 1  在计算支架预压荷载时，应将预压支架上荷载划分成若干单元，单元划分应根据上部结构荷载分布形式确定。
 2  每个单元内的支架预压荷载应为此单元内上部结构自重及未铺设的模板重量之和的1.1倍，预压荷载在每个单元内宜采用均布形式。
 3  上部结构截面形式变化较大处单元划分宜加密，使单元内实际荷载强度的最大值不超过该单元内荷载强度平均值的10%。
7.4.4  预压方法
 1  支架预压荷载值应符合本规程第7.4.1节的规定，并应按单元进行加载。
 2  支架预压加载过程宜分为3级进行﹐依次施加的荷载应为单元内预压荷载值的60%、80%、100%。
 3  纵向加载时，应从跨中开始向支点处进行对称布载；横向加载时，应从结构中心线向两侧进行对称布载。
 4  支架预压观测内容包括：前后两次观测的沉降差、支架弹性变形量及支架非弹性变形量。
 5  测点的布置应符合本规程第7.4.2条的规定；监测记录应符合本规程第7.4.5条的规定。
 6  每级加载完成后，应每间隔12h对支架沉降量进行监测；当支架测点连续2次沉降差平均值均小于2mm时，方可继续加载。
 7  支架预压满足本规程第7.4.6条规定后可一次性卸载，支架两侧应对称、均衡、同步卸载。
7.4.5  支架变形监测记录工作应按以下顺序进行：
 1  所有仪器必须检定合格后方可开始观测工作。
 2  在支架搭设完成之后，预压荷载施加之前，测量记录支架顶部和底部测点的原始标高。
 3  每级荷载施加完成之后，记录各测点的标高，计算前后两次沉降差，当各测点前后两次的支架沉降差满足规定时，可以施加下一级荷载。
 4  全部荷载施加完毕后，每间隔24h观测一次，记录各测点标高；当支架预压符合本规程8.4.6条合格规定时，可进行支架卸载。
 5  卸载6h后观测各测点标高，计算前后两次沉降差，即弹性变形。
 6  计算支架总沉降量，即非弹性变形。
7.4.6  预压合格应满足下列要求之一：
 1  各测点沉降量平均值小于1mm。
 2  连续三次各测点沉降量平均值累计小于5mm。
[bookmark: _Toc622][bookmark: _Toc6945]7.5  模    板
7.5.1  模板的构造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模板背面应设置主肋和次肋作为其支承系统，主肋和次肋的布置应根据模板的荷载和刚度要求进行。次肋的配置方向应与模板的长度方向相垂直，应能直接承受模板传递的荷载，其间距应按荷载数值和模板的力学性能计算确定；主肋应承受次肋传递的荷载，且应能起到加强模板结构的整体刚度和调整平直度的作用，支架或支撑的着力点应设置在主肋上。
 2  模板的配板应根据配模面的形状、几何尺寸及支撑形式决定。配板时宜选用大规格的模板为主板，其他规格的模板作为补充；配板后的板缝应规则，不得杂乱无章。
 3  对在墩柱、梁、板的转角处使用的模板及各种模板面的交接部分，应采用连接简便、结构牢固、易于拆除的专用模板。
 4  当设置对拉螺杆或其他拉筋需要在模板上钻孔时，应使钻孔的模板能多次周转使用，并应采取措施减少或避免在模板上钻孔。
7.5.2  模板的制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模板应按批准的加工图进行制作，成品经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组装前应对零部件的几何尺寸和焊缝进行全面检查，合格后方可进行组装。
 2  制作钢木组合模板时，钢与木之间的接触面应贴紧。面板采用防水胶合板的模板，除应使胶合板与背楞之间密贴外，对在制作过程中裁切过的防水胶合板茬口，应按产品的要求及时涂刷防水涂料。
 3  木模板与混凝土接触的表面应刨光且应保持平整。木模板的接缝可制作成平缝、搭接缝或企口缝，当采用平缝时，应有防止漏浆的措施；转角处应加嵌条或做成斜角。
 4  采用其他材料（高分子合成材料面板、硬塑料或玻璃钢）制作模板时，其接缝应严密，边肋及加强肋应安装牢固，并应与面板成一整体。
7.5.3  模板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模板应按设计要求准确就位，且不宜与脚手架连接。
 2  安装侧模板时，支撑应牢固，应防止模板在浇筑混凝土时产生移位。
 3  模板在安装过程中，必须设置防倾覆的临时固定设施。
 4  模板安装完成后，其尺寸、平面位置和顶部高程等应符合设计要求，节点联系应牢固。
 5  梁、板等结构的底模板宜根据需要设置预拱度。
 6  固定在模板上的预埋件和预留孔洞均不得遗漏，安装应牢固，位置应准确。
[bookmark: _Toc9901][bookmark: _Toc19287]7.6  体系转换
7.6.1  结构体系转换应满足下列要求
应遵循对称、少量、多次、逐渐完成的总原则，使结构物逐渐承受荷载，避免发生开裂。在纵向对称均衡卸落，在横向一起同时卸落。
体系转换前须设警戒区域，张挂醒目的警戒标志。现场布置2名安全值班人员做好安全警告，警戒区域内严禁非操作人员通行或在支架下方继续施工。拆除支架前，应清除支架上的材料、工具和杂物。作业人员按照项目部对技术人员、安全管理人员所要求的安全技术交底和安全操作规程实施，高处作业人员必须戴好安全帽，扣好安全带。项目部各相关部门应高度重视支架的卸落，严格按程序操作，制定好安全措施和卸落拆除顺序，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
7.6.2  体系转换方法
拱圈砼强度达到设计强度，按照设计要求裸拱进行体系转换，并对称逐渐均匀地卸落支架，以便使支架所支承的重量逐渐转移给主拱圈自身来承担，因此拱架不能一次性进行大量卸架，严格按多次卸架方式逐段卸架（松顶托），保证拱圈受力逐渐加载，同时作好沉降监测。
支架拆除过程中，严格监测主拱圈的沉降和变形，并记录好沉降变形观测数据。各点的卸落量可按二次抛物线比例分配，保证拱圈体逐渐均匀的降落和受力。


[bookmark: _Toc18892][bookmark: _Toc22742]8  施工监测
[bookmark: _Toc14413][bookmark: _Toc30753]8.1  一般规定
8.1.1  拱桥监测参数应包括基础沉降、主梁线形、主拱线形以及主梁、主拱、桥墩等构件控制截面的应力。在具体实施中，可根据实际监控需要增加其他需要的监测参数。
8.1.2  施工监测所用测试设备及传感器精度应满足桥梁施工监控的需要。
8.1.3  施工监控应包括施工监控方案、设计符合性计算报告、施工监控节段报告、施工监控总报告以及施工过程中提交的相关监测数据与反馈控制文件。
[bookmark: _Toc3806][bookmark: _Toc7256]8.2  监测内容
[bookmark: _Toc530494695]8.2.1  支架预压沉降观测
全部压载重量加压后，每天对各监测点及地基或钢平台标高每6小时观测一次。沉降观测仪器为电子精密水准仪，观测时架设在其他主拱圈，控制点布设在相近拱座顶端。
8.2.2  浇筑过程中沉降观测
[bookmark: _Toc369876851]在两边侧模外底模及钢平台布设沉降点，沉降点布置在钢平台每跨支撑中心处，根据预压加载数据，在砼浇筑前、浇筑到60%、80%及100%时分别对支架基础、支架进行检查和沉降观测，并和预压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一旦发现数据异常或有安全隐患，立即停止浇筑，分析原因，采取措施，排除隐患后再重新浇筑。
8.2.3  浇筑过程中位移观测
在两边墩台顶设置6个观测点，同样在砼浇筑前、浇筑到60%、80%及100%时分别进行位移观测，设计提供的最大位移，同样如发现数据异常或有安全隐患，立即停止浇筑，分析原因，采取措施，排除隐患后再重新浇筑。
8.2.4  主拱圈施工完成后监测
拱圈施工完成后，分别在拱顶、1/4拱埋设沉降观测点，每跨取3个断面，每个断面取3个点。在主拱圈施工完成后支架拆除前开始观测，支架拆除后每月观测一次，桥面主梁施工前后观测一次，全部完成后再观测一次，观测数据记录存档。


[bookmark: _Toc26592][bookmark: _Toc23833]9  质量验收
9.0.1  城市现浇混凝土上承式拱桥，施工中涉及模板、支架、混凝土等材料质量检验及成桥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城市桥梁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2）、《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50）和《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JTG F80/1）的规定。
9.0.2  城市现浇混凝土上承式拱桥所用原材料、半成品或成品的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并应在进场时对其性能和质量进行检验。
9.0.3  钢筋应符合现行《钢筋混凝土用钢第1部分：热轧光圆钢筋》（GB/T 1499.1）、《钢筋混凝土用钢第2部分：热轧带肋钢筋》（GB/T 1499.2）、《钢筋混凝土用余热处理钢筋》（GB 13014）、《冷轧带肋钢筋》（GB/T 13788）的规定；环氧涂层钢筋应符合现行《钢筋混凝土用环氧涂层钢筋》（GB/T 25826）的规定；其他特殊钢筋应符合其相应产品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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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5853][bookmark: _Toc14234]10  运营管理
[bookmark: _Toc29433][bookmark: _Toc8958]10.1  建设管理
10.1.1  城市现浇混凝土上承式拱桥施工时应对其进行过程管理，应保证拱结构在施工过程中的稳定性、变形和内力始终处于安全范围内。
10.1.2  城市现浇混凝土上承式拱桥的建设管理方法应根据拱结构的特点、受力特性、施工方法和施工环境条件等因素综合选择确定。
10.1.3  城市现浇混凝土上承式拱桥的建设管理应以主拱圈的稳定性、变形和内力作为监测和管理目标。
[bookmark: _Toc24296][bookmark: _Toc15497]10.2  维护管理
10.2.1  城市现浇混凝土上承式拱桥维护管理应做好桥梁技术档案建立、桥梁适时检查、桥梁超限运输管理、日常养护等工作。


[bookmark: _Toc10194][bookmark: _Toc14194]附录  引用标准名录
《钢筋混凝土用钢第1部分：热轧光圆钢筋》GB/T 1499.1
《钢筋混凝土用钢第2部分：热轧带肋钢筋》GB/T 1499.2
《钢筋混凝土用余热处理钢筋》GB 13014
《冷轧带肋钢筋》GB/T 13788
《钢筋混凝土用环氧涂层钢筋》GB/T 25826
《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GB 50018
《组合钢模板技术规范》GB/T 50214
《公路圬工桥涵设计规范》JTG D61
《公路工程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JTG/T 3310
《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 3362
《公路桥梁施工监控技术规程》JTG/T 3650-01
《建筑施工门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JGJ/T 128
《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30
《建筑施工模板安全技术规程》JGJ 162
《钢管满堂支架预压技术规程》JGJ/T 194
《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支架安全技术规程》JGJ 231
《城市桥梁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2
《城市桥梁设计规范》CJJ 11

